
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臺東農場外補甄選職缺公告 

機關名稱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臺東農場 

官等職等 委任第 5職等或薦任第 6職等至第 7職等 

職稱 組員(職務編號：A610040) 

職系 綜合行政 

名額 1名（得依需要列候補1至2人，有效期間自甄選結果確定之翌日起3個月內） 

性別 不拘 

工作地點 臺東縣 

上網期間 115 年 7 月 9 日至 115 年 7 月 17 日 

資格條件 

需具備下列各項條件： 
1.學歷：大專以上畢業。 
2.考試：公務人員普通考試或相當等級以上考試及格。 
3.銓審：現職委任第 4 職等以上合格實授，具綜合行政職系任用資格且未受轉調限
制。 

4.獎懲：近 5 年無懲處紀錄，且任公職期間合計未受申誡 3 次（含）以上懲處紀
錄。 

5.人格特質：樂觀進取、認真負責、言行端正，具高度工作熱忱。 
6.消極條件：無公務人員任用法第 28 條及公務人員陞遷法第 12 條所定不得任用及
陞遷情事。 

附註：依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條例第 6 條規定，依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條例第六條
規定，條件相等而為因公致身心障礙退除役官兵及一般退除役官兵者，依序
優先錄用。 

工作項目 

1.農產品行銷推廣業務 

2.消費者保護業務 

3.內控業務 

4.採購業務 

5.臨時交辦事項 

工作地址 958 臺東縣池上鄉新興村 104 號 

聯絡方式 

(含檢具文

件) 

1.本職缺應徵作業採線上報名方式辦理。請於 115 年 7 月 17 日（星期五）前於本

公告頁面點選【我要應徵】，連結至職缺應徵系統，確認【我的簡歷】及【我的

履歷】內容無誤。 

2.請上傳最高學歷畢業證書、考試及格證書、現職派令、銓敘部現職審定函、最近

5 年考績通知書及獎懲令、專業（社會工作師）證照、榮民證或權益卡(無則免

附)等相關文件檔案資料，並點選【應徵職缺】依序進行本職缺應徵及完成授權取

得履歷資料。 

3.甄選程序：符合前開資格條件，且經審查合於業務需要者，另行通知面試及筆

試。 

4.不符合前開資格條件或經審查不合業務需要者，恕不通知及退件。 

5.聯絡電話：089-862028 分機 31；聯絡人：高先生。如欲詢問職缺工作內容請洽

分機 32 錢組長。 

 


